
附表二、輔導期限對照表

分數 20以下 21-40 41-60(基準分數) 61-80 81-100

期限(年) -1 -0.5 基準年限三年 +0.5 +1

備註：

1.分數每超過基準分數二十分者，輔導期限以基準年限再增六個月；分數每少於基準
分數二十分，輔導期限以基準年限減少六個月。

2.輔導期限最長以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三月二十日起四年為限（不包含展延期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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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九月二日經濟部經中字第1090460416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4點；並自即日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則§5


